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師資生校外實務實習實施要點
100年5月5日  99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通過

102年9月3日  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

104年9月14日  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

113年3月14日  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

114年6月12日  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通過
一、教育學系（以下簡稱本學系）為了增進大學部在學師資生實務工作經驗，提升專業服務能力，以達到理論與實務結合、學以致用之目的，訂定「本學系師資生校外實務實習實施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

二、校外實務實習以教育服務、參訪/參觀、見習、試教、實習等方式進行。

三、校外實務實習包含以下內容：
（一）第二學年度修習教材教法(升二年級暑假)前，須先至國民小學見習24小時，學生可自行在寒暑假、學期中課餘時間至國民小學參與見習活動，若為轉學生可延緩一年後(升三年級暑假)實施。見習時數由各見習機關開立證明或相關證明，須檢附證明文件給系上列管，證明書請參考附件。
（二）由任課教師教師依課程需要，將參訪/參觀、見習、試教融入課程教學活動，以增進本系學生對教育教學現場的了解。
（三）第四學年開設「國民小學教學實習」科目，第一及第二學期，各為系定必修2學分，「國民小學教學實習」包含：第一學期外埠教育參觀、第二學期集中實習，其辦法依據「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教學實習課程實施要點」辦理，每學年至少到國民小學實習80小時。
四、本要點第三點所含課程所涉之校外實習部份，須訂定校外實習計畫（得融入課程教學大綱進行整體規劃）。校外實習計畫應包含實習目標、實習期間、實習對象、實習課程內容、實習機構安排、實習評量方式等項目。校外實習學生應遵守規定如下：
（一）實習學生應遵守實習機構規定，不得遲到、早退或擅自離開實習場所，並須接受任課教師及實習機構指導老師之督導。

（二）學生實習期間，如因事或因病無法參加實習，須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請假手續，同時知會任課教師及實習機構指導老師。
（三）實習期間之表現，得由任課教師納入該課程評量成績計算，其比例及性質應結合課程教學大綱整體規劃之。
（四）實習學生一切之材料費、餐費、雜費、保險費，除實習機構另有規定者外，均由實習學生自行負擔。
五、本要點第三點所含課程涉及之開課、選課、成績處理、出缺勤考核事宜，悉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。

六、協助本學系進行實務實習且具有成效之學校或機構，經任課教師推薦由本學系致送該單位或相關輔導人員感謝狀或聘函。
七、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。
八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，陳院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 國民小學見習證明
學生：XXX，學號：09XXXXX，於民國10X年 XX月XX日至 10X年 XX月XX日間至本機構見習，見習時數合計XX小時。

特此證明

證明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單位名稱及蓋章)

單位主管： 

中 華 民 國  10X 年 XX 月 XX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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